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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年

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
總
計類

別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科      目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

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
校
訂
必
修

中文閱讀與思考 2 2 體育（一） 2 2 原住民族飲食文化 2 2 原住民族文化 2 2

 
36
學
分

職涯與職能發展 2 2 原住民族休閒產業 2 2 原住民族語 2 2 當代原住民族議題 2 2

英文（一） 2 2 原住民族部落營造 2 2 原住民族工藝文化與實務 2 2

原住民族樂舞（一） 2 2 原住民族祭典活動 2 2

英文（二） 2 2 體育（二） 2 2

原住民族樂舞（二） 2 2 AI思維與應用 2 2

中文應用書寫表達 2 2

小   計 8 8 6 6 小   計 6 6 6 6 小   計 2 2 4 4 小   計 2 2 2 2

院
訂
必
修

經濟學(一) 3 3 科技管理 1 1
 7
學
分

永續管理學 3 3

小   計 3 3 3 3 小   計 1 1 0 0 小   計 小   計

系
訂
必
修

金融市場 2 2 金融行銷 2 2 基金管理 2 2 實務專題（一） 2 2

 
50
學
分

會計學(一) 3 3 貨幣銀行學 2 2 財金套裝軟體 2 2 財金專業實習 (一) 1 1

保險學 2 2 財務管理 3 3 財務報表分析 3 3 投資理財 3 3

會計學(二) 3 3 統計學（一） 3 3 財金專業證照 3 3 商管專業實習 1 1

統計學（二） 3 3 國際財務管理 3 3 實務專題（二） 2 2

公司理財 2 2

投資學 3 3

小   計 5 5 5 5 小   計 10 10 8 8 小   計 7 7 6 6 小   計 7 7 2 2

專
業
選
修

微積分（一） 2 2 中級會計學（一） 2 2 稅務法規 2 2 技術分析 2 2

專
業
選
修
至
少
應
修
35
學
分

創意思考 2 2 顧客關係管理 2 2 企業資源規劃 2 2 固定收益證券 2 2

行銷管理 2 2 信託法規與實務 2 2 金融機構管理 2 2 財金專業實習 (二) 2 2

財金溝通與表達 2 2 綠色金融 2 2 企業社會責任 2 2 企業永續經營 2 2

AI商業套裝軟體 2 2 AI跨境電商 2 2 AI金融科技與應用 2 2 金融創新 2 2

微積分（二） 2 2 不動產投資 2 2 期貨與選擇權 3 3 AI 機器人理財 2 2

經濟學(二) 3 3 證券交易實務與法規 2 2 公司治理 2 2 財金專業實習 (五) 3 3

AI金融數位力 1 1 中級會計學（二） 2 2 財務金融個案分析 2 2 新金融商品 2 2

金融法規 2 2 日文（二） 2 2 AI數位金融與實務 2 2 財金專業實習(三) 3 3

財金時事導讀 2 2 保險實務 2 2 AI財經巨量資料分析 2 2 財金專業技能 2 2

日文（一） 2 2 證券投資分析 2 2 行為財務學 2 2

財務風險管理 2 2 財金專業實習 (四) 3 3

企業併購與創投 2 2

風險管理個案分析 2 2

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

小   計 10 10 12 12 小   計 10 10 10 10 小   計 13 13 12 12 小   計 12 12 19 19

共
同
選
修

全民國防教育（一） 2 2

全民國防教育（二） 2 2

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 其他科目

小   計 小   計 2 2 2 2 小   計 小   計

總 計 26 26 26 26 總 計 29 29 26 26 總 計 22 22 22 22 總 計 21 21 23 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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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事項

一、 畢業學分數128學分，包含校訂必修36學分、院訂必修7學分、系訂必修50學分及專業選修35學分。

二、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：一至三年級每學期為16-25 學分；四年級每學期為9-25 學分，詳細規定依本校學則辦理。

三、 依據本校「學生中文能力檢核實施要點」、「學生英語文能力檢核實施要點」、「學生資訊能力檢核實施要點」及「學生健康體適能檢核實施要點
」，學生須通過中文能力、英語文能力、資訊能力及健康體適能等基本能力檢核，始得畢業。

四、 學生須通過本系「專業能力檢核實施要點」規定之檢核標準，始得畢業。學生經本校學生資訊能力檢核實施要點檢核通過，所取得之證照亦為本系
認列之職場基礎資訊應用證照。

五、 本系商管專業實習、財金專業實習(一)、財金專業實習(二)、財金專業實習(三)、財金專業實習(四)、財金專業實習(五)，該課程以1學分至多
80小時(學生實習時數）為限。

六、 學生得至外系選修本系未開設之課程，修習及格之學分經系審核，至多得採計20學分（含跨領域學分學程之學分）為本系專業選修學分。學生亦得
至外校修習本系未開設課程，惟以1門科目為限；修得之學分須併入外系選修學分計算，至外校修習悉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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